附件3
赤峰市建设项目并联审批

工程规划报建阶段实施细则

一、实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由市本级负责的建设项目工程规划报建阶段的并联审批工作。
二、职责分工
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本阶段的协调推进工作。市规划局、人防办、档案局、消防支队等相关部门为主体联办部门，配合政务服务中心落实并联审批制度，严格按照并联审批系统内的流程、时限等要求开展并联审批工作；并配合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完成事项录入、材料传递等工作。
三、工作内容及审批期限
工程规划报建阶段分为咨询准备材料、预审、正式受理3个阶段，咨询准备材料阶段和预审阶段不计入审批时限，正式受理阶段审批时限10个工作日，涉及消防选址（5个工作日）、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5个工作日）、人防工程审批（3个工作日）4个主要事项。
四、审批流程
（一）咨询、准备材料阶段（工作时限：无）
建设单位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窗口咨询，也可以在市政务服务中心门户网站上查询或电话咨询，审批部门根据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准备的规划报建申请材料，待市规划委员会审定规划设计方案和对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公示期满并备齐申请材料后，建设单位可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综合窗口受理申请后，进入预审阶段。
（二）预审阶段（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由综合窗口负责收件和发件。建设单位直接将申请材料递交到综合窗口，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将办理事项录入中心审批系统平台并将相关申请材料扫描上传后，即时分发至各部门窗口，相关部门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预审，预审合格的出具《预审合格告知单》，即时汇总到综合窗口，正式进入受理程序；预审不合格的出具《补齐补正告知单》，即时汇总到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负责汇总形成《补齐补正通知书》通知建设单位领取，材料补齐之后仍按照上述流程办理。
（三）正式受理阶段（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各相关审批部门预审合格后，综合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在审批系统内通知各部门该项申请进入正式受理阶段，同时开展相关审批，开始计算审批时间。同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受理通知书》。
（1）消防选址。消防部门在正式受理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批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审批原件送综合窗口。
（2）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档案局正式受理后，即时办理，出具《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综合窗口收齐各部门递交的材料后，统一送规划局，规划局收到递交材料后，对工程报建进行公示（7个工作日，不计入审批时限），待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同时将应当交付建设单位的批准文件原件统一送转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通知建设单位领取。
五、其他事项
（一）涉及人防工程审批的建设项目，市人防办介入并联审批，需要缴纳人防建设易地费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需要开展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的，按照赤政纪字〔2014〕22号文件规定执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综合窗口要根据此阶段的一次性告知单收取各审批事项相关申请材料，负责与建设单位联系，通知建设单位到政务服务中心领取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
（三）各审批部门最迟在审批时限最后一天将各自出具的批复原件上传至并联审批系统平台，并将原件送转到综合窗口。
（四）材料齐全，但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审批部门应出具《退件通知书》，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的原因，送综合窗口，并在系统平台内直接作不予批准的操作。
（五）需要召开并联审批协调会的，按照《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制度》中联审会议制度有关要求执行。
